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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一女子推倒性骚扰男
子致其死亡被认定正当防卫一
案，日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据判决书显示，王某与潘
某是同村人，2020 年 5 月 27
日，潘某与王某酒后从朋友家
出来后，一起走路回家。途中，
王某在醉酒情况下多次强行对
潘某实施搂抱、亲吻，其间潘某
用手推开王某并予以反抗。

二人行至一处时，王某再
次对潘某强行搂抱，被潘某用
手推开。王某被推开后直接仰
倒跌在地上，昏迷不醒。随后
潘某打电话喊人来到现场，王
某被送到附近卫生院治疗，因
伤情严重又转院至当地人民医
院治疗。

2020年 6月 4日，王某的
女儿到派出所报案，潘某到派
出所自首。6月 9日，王某抢
救无效死亡。经鉴定，王某属
跌倒头枕部着地导致严重颅
脑损伤死亡。8月10日，当地
公安机关以潘某涉嫌过失致
人死亡罪向人民检察院移送
审查起诉。

9月 16日，当地人民检察
院作出不起诉决定书，称潘某
在遭到王某多次猥亵侵犯的
情况下，出于本能反抗将王某
推开导致其跌倒死亡的后果，
但该后果是当时潘某不能预
见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潘某
的行为不是犯罪，决定不起诉
潘某。

2021 年 11月 19日，当地
法院就该案民事赔偿作出判
决，认为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
责，其在醉酒情况下强行对潘
某实施骚扰行为，结合行为时
的具体情况，潘某出于本能推

开王某符合人之常情。王某跌
倒导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的后
果超出正常人的认知范围，苛
求潘某对该难以预见的后果承
担高度注意义务，有悖常理，亦
无法律规定，案件证据证明潘
某的行为未超出必要限度，属
于正当防卫，依法不应承担民
事责任，遂对家属提出的87万
余元赔偿金不予支持。

该案一经判决，便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

钱塘说法：
值得注意的是，以下行为

不属于正当防卫：打架斗殴中，
任何一方对他人实施的暴力侵
害行为。两人及多人打架斗殴
中，一方先动手，后一方动手实
施的所谓反击他人侵害的行
为，不属于正当防卫。对假想
中的不法侵害实施的所谓“正
当防卫”，不法行为必须是在客
观上存在的，而不是主观想象
或者推测的。对尚未开始不法
侵害行为实施的所谓“正当防
卫”行为。对自动停止，或者已
经实施终了的不法侵害的行为
人实施的所谓“正当防卫”行
为。不法侵害者已被制伏，或
者已经丧失继续侵害能力时的
所谓“正当防卫”行为。防卫挑
拨式的“正当防卫”行为。此
外，公安人员依法逮捕、拘留犯
罪嫌疑人等合法行为，嫌疑人
不得以任何借口实施“正当防
卫”，对紧急避险行为也不能实
施正当防卫。

起先是“正当防卫”，但后
来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
损害的行为，也非正当防卫。
此种行为，法律称为“防卫过
当”，不属于正当防卫的范畴
（出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
定的情况除外）。

一女子推倒性骚扰男子致其死亡
法官：保护自己属正当防卫

■记者 王基诺
通讯员 钱塘法 周生

正当防卫究竟是
什 么 ？ 正 当 防 卫
“正”与“不正”的边
界到底在哪里？近
日，区检察院及区法
院以案释法，分析各
地几起正当防卫相关
案件，向市民讲解正
当防卫与相互斗殴的
区别以及正当防卫认
定相关条件。

根据《刑法》第20
条，为了本人或者他
人的权利免受正在进
行的不法侵害，而采
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
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不负刑事责任。

“法永远不会向‘不法’让步”

陈鑫怡 画

2022年7月29日晚，湖南省益阳市桃
江县公安局查处一起寻衅滋事案，抓获犯罪
嫌疑人谢某。

事发当晚，谢某酒后在桃江灰山港镇一
个快递代收点买了5元钱槟榔后离开。不
久谢某返回，声称刚刚给的是50元，要求店
主刘先生找钱。刘先生把收钱盒子给谢某
看，里面并没有所说的那张50元现金。

谢某恼羞成怒对刘先生拳打脚踢，刘先
生原想打电话报警，不料手机被谢某一巴掌

打掉。根据监控视频显示，谢某左右开弓挥
拳打向刘先生，刘先生仅用手遮挡躲避，一
直没有反击。

被持续殴打约两分钟，刘先生为什么
不还手？“我不能还手，还手就是互殴，我
的家庭就完了。”事后刘先生给出了解
释。原来，刘先生的妻子刚生完孩子，为
了妻子和襁褓中的孩子他不敢还手。刘
先生送医后初步诊断鼻梁骨折、脑震荡，
谢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案件

正进一步办理。
钱塘说法：
正当防卫最主要的是防卫，体现在行为

上则表现为逃跑、挣扎、护体、格挡和紧迫反
抗等。也就是说，一切急于脱身、自保的行
为，或者必要的脱身性回击行为，才可认定
为正当防卫。但在实践中，别人打你，你还
手往往会被定义为互殴，所以事件中的刘先
生不敢还手。基于此，当刘先生被谢某殴打
后，应先采取抵挡或逃跑。

男子酒后殴打快递店主 店主：结果说明“不还手”是对的

被拳打脚踢后抡起车锁反击致人重伤 法官：如此“还击”不属正当防卫

双方发生争执，对方先行动手，另一
方抡起车锁反击致人重伤，是否构成正
当防卫？

2020年1月17日晚，网约车司机吴某
停车在南宁市江南区北海路某小区附近的
路边等待平台派单时，饮酒后的梁某上前
要求搭乘，被吴某拒绝，言语不合之下双方
发生争执。争执过程中，梁某用拳头殴打
并踢踹吴某，吴某遂持汽车方向盘锁连续
多次击打梁某头部，造成梁某急性开放性
重型颅脑损伤、多发脑挫裂伤、左肱骨外髁
骨折等多处损伤。事发后，吴某主动拨打
急救电话并报警。经法医鉴定，梁某的损
伤程度为重伤二级。近期该案件完成审
理，以下为审理过程。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梁某先动手
打吴某，但只是用拳头击打，侵害程度相
对有限，且在案发现场有多个夜市摊点
在营业，也有较多人员流动和车辆往来，
吴某面临的不法侵害并不紧迫和严重，
其完全可以辨识。吴某用汽车方向盘锁
持续多次击打梁某头部等人体重要部
位，最终致梁某重伤二级，行为已超出防

卫的意图和意志，目的已不是制止不法
侵害，而是出于报复对梁某进行伤害，行
为已属故意伤害犯罪。故依法判决被告
人吴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二年六个月。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不服判决，提起
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在案证据已
充分证明，事发当晚，梁某欲搭乘吴某所
驾网约车，是想搭乘网约车的乘客，并非
寻衅滋事的不法侵害者，后因被吴某拒
绝而与吴某发生争执。在争执过程中，
确实是梁某先动手殴打吴某，但从当时
现场情况及梁某对吴某的侵害程度看，
梁某徒手先殴打吴某的行为并非不法侵
害，而是不理智的冲动行为，吴某在不具
备实施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及不具有防
卫的紧迫性条件下，即持汽车方向盘锁
和梁某互殴，并持汽车方向盘锁朝梁某
的人体重要部位头部连续击打致梁某重
伤二级，其行为已属故意伤害犯罪，依法
应以故意伤害罪对其定罪处罚。故二审
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钱塘说法：
通常来说，正当防卫应该同时具备以下

五个条件：正当防卫所针对的，必须是不法
侵害；必须是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时候；
正当防卫所针对的，必须是不法侵害人；正
当防卫不能超越一定限度；对不法侵害行为
人，在采取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时，所造成损
害的行为。

两高一部发布的《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
卫制度的指导意见》第十条明确规定，“对于
显著轻微的不法侵害，行为人在可以辨识的
情况下，直接使用足以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
方式进行制止的，不应认定为防卫行为。”

具体到上述案例中，梁某因吴某拒载而
与吴某发生争执的情况下，梁某先行动手的
行为确实属于违法行为，但其实施的是拳打
脚踢轻微暴力行为，被告人吴某能够辨识对
方不法侵害的危害程度的情况下，直接使用
方向盘锁连续多次重击梁某头部，显然并非
正当防卫，而系报复性的伤害行为。当然，
司法实践中对于不法侵害的危害程度、行为
人的辨识情况以及防卫手段的具体裁判标
准，需要法官结合具体个案情节予以评判。


